
广 州 市 增 城 区 人 民 政 府

增府行复〔2022〕320 号

申请人：广东某劳务有限公司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地址：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挂绿路 25 号、23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严立栋，职务：局长。

第三人：袁某举。

申请人广东某劳务有限公司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增城区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（编号：〔2022〕

72823 号）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

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3 月 9 日作出的编号《认定工伤

决定书》（编号：〔2022〕72823 号）。

申请人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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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人系案外人潘某明工队下袁某方工组的成员，第三人

的报酬不是由申请人发放，也不接受申请人的管理、指挥、监

督，申请人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。根据《工伤认定办

法》第六条“提出工伤认定申请……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（一）

劳动、聘用合同文本复印件或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（包

括事实劳动关系）、人事关系的其他证明材料……”，被申请

人在申请人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、材料不全的情况下，

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，并认定工伤，要求申请人承担工

伤保险责任，明显违反法定程序。现申请人依法提起复议，祈

请予以支持，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编号：[2022]72823 号《工

伤认定决定书》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答复人作出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（编号：〔2022〕

72823 号）符合法定程序。2022 年 1 月 10 日，第三人向答复

人提交《工伤认定申请表》《工伤事故报告书》《单位工伤投

诉书》等资料。2022 年 1 月 20 日，答复人作出《工伤认定申

请材料补正通知书》（登记号：13 号），并于当日送达给第三

人。2022 年 1 月 20 日，答复人作出《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》

（编号：25 号），并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送达给广东某有限公

司，广东某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提交《说明》以及证

据。2022 年 3 月 9 日，第三人重新向答复人提交《工伤认定申

请表》等资料。同日，答复人对证人潘某明、梁某春进行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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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问并制作《调查笔录》。同日，答复人作出《工伤认定举证

通知书》（编号：44 号），并于当日送达申请人。2022 年 3

月 16 日，申请人作出回复并提交证据。2022 年 3 月 23 日，答

复人作出《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》（编号：6319812）。答

复人结合了相关证据后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作出了认定为工伤

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（编号为：〔2022〕72823 号），并于

2022 年 5 月 11 日、22022 年 9 月 9 日以现场送达、公告送达

邮寄方式送达给第三人及申请人。

二、答复人作出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（编号为〔2022〕

72823 号）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法规正确。关于受伤事实：

根据第三人提交的资料和答复人调查：第三人于 2021 年 12 月

19 日 10 时许，在荔湖街某村排洪渠综合整治工程工地拆除模

板时，不慎被模板砸伤左脚。经广州市增城区中医医院诊断为：

1、足骨多发性骨折（左 2-5 跖骨、左足内侧楔状骨；2、跗跖

韧带损伤（左）；3、足挫伤（左）。

申请人主要认为申请人与第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，答复人

认定第三人构成工伤的事实有误，因此，应不构成工伤认定。

关于工伤保险责任的承担：依据申请人提交的《劳务合作

协议书》《路基箱涵工程施工劳务合作合同》以及证人潘某明

作出的《调查笔录》可知，申请人明确将案涉荔湖街某村排洪

渠综合整治工程项目业务分包给自然人潘某明，自然人潘某明

再聘请第三人从事案涉项目工作的事实。申请人违反法律、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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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潘某

明，潘某明聘用的职工袁某举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受伤，申请

人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。第三人受伤时处于工作时间、工作

场所内，且与工作相关联。由上可见，第三人袁某举的伤情符

合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九条第一项的规定，属于工伤认

定范围，所以，作出认定为工伤的决定。

再依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五条，答复人有管辖权。

综上所述，答复人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作出的编号《认定

工伤决定书》（编号：〔2022〕72823 号）程序合法，事实清

楚，适用法律法规正确，请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给予维持。

第三人未提交答复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2 年 1 月 10 日，第三人以广东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为某公司）为工作单位，向被申请人提交工伤认定申请。第三

人在《工伤认定申请书》中称：第三人 2021 年 11 月 23 日经

证人袁某方介绍进入到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某村排洪渠综合整

治工程（以下简称某村整治工程）工地工作，担任木工一职，

工资 400 元/天。2021 年 12 月 19 日上午 10 点左右，第三人在

工地拆除木板模板被掉下来的模板砸伤左腿，受伤职工立即被

工地工友抬上电瓶车往广州增城区中医医院住院治疗。

2022 年 1 月 1 日，广州市增城区中医医院出具《诊断证明

书》，对第三人伤情诊断：1.足骨多发性折（左 2-5 跖骨、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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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内侧楔状骨）；2.跗跖韧带损伤（左）；3.足挫伤（左）。

2022 年 1 月 20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工伤认定申请材料补

正通知书》，通知第三人提交第三人的劳动合同或事实劳动关

系的有效证明。被申请人于同日将该通知书送达第三人。

2022 年 1 月 20 日，被申请人对某公司作出《工伤认定举

证通知书》，通知某公司收到该通知书后 15 日举证。被申请

人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将该通知书送达至某公司。

2022 年 1 月 28 日，某公司向被申请人提交《关于袁某举

工伤情况的说明》，称：其是某村整治工程项目的承包人，与

申请人签订有《路基箱涵工程施工劳务合作合同》，将上述工

程项目的部分劳务作业分包给申请人，第三人与某公司不存在

劳动关系。某公司提交《路基箱涵工程施工劳务合作合同》，

证明内容为“证明我方和广东某劳务有限公司之间的分包合同

关系”。该合同记载：某公司作为承包人、申请人作为劳务单

位对某村整治工程进行劳务合作。

2022 年 3 月 9 日，第三人以申请人为工作单位，就受到的

上述伤害再次向被申请人提交工伤认定申请。

2022 年 3 月 9 日，被申请人对潘某明进行调查询问。《调

查笔录》记载，潘某明称：其在申请人处工作，担任包工头，

与申请人签订过分包协议；第三人是潘某明带进来工作的，申

请人未与第三人签订劳动合同，也未为第三人购买社保；第三

人的上班时间是 8 时至 12 时，下午 14 时 30 分至 17 时 30 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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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从事木工工作；第三人的工作是潘某明负责安排和管理的，

受申请人的管理和考勤；工资的发放途径是潘某明根据工作情

况考勤登记后，再报给申请人，申请人再报给某公司，某公司

再转账到第三人的哥哥袁某方的账号，第三人有签名确认领取

工资；2021 年 12 月 19 日 10 时许，第三人在某村整治工程施

工时，拆除模板时被掉下来的模板砸伤左脚，被工以送至增城

区中医医院救治，公司垫付医疗费用。

2022 年 3 月 9 日，被申请人对梁某春进行调查询问。《调

查笔录》记载，梁某春称：其在申请人处工作，担任现场负责

人（现场经理）；申请人未与潘某明签订合同，也未为其购买

社保，有与潘某明签订分包协议；袁某举是潘某明带进来工作

的。梁某春对第三人的工作内容、工作岗位、工作安排和管理、

是否接受公司规章制度管理、工资发放途径、受伤情况的陈述

内容与潘某明的陈述基本一致。

2022 年 3 月 9 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《工伤认定举证

通知书》，通知某公司收到该通知书后 15 日举证，并于同日

将该通知书送达申请人。

2022 年 3 月 16 日，申请人对上述通知书作出回复，称：

第三人是某村整治工程项目部工作，2021 年 11 月 23 日由其哥

哥袁某方带入公司项目部；第三人受伤后其同事刘某国第一时

间送至医院，治疗期间所有费用已由申请人支付完成；第三人

出院后，申请人同意一次性补偿费用 18213.56 元；因第三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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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疗期间的费用缴费发票一直未提供给申请人，导致申请人保

险程序无法完成，并拒绝与申请人接触，申请人无法与其洽谈

后期费用。

工伤认定期间，被申请人收到的主要证据材料包括：1.《工

资确认表》，载明第三人的哥哥袁某方在《某工地老袁班组工

资确认表》签名确认；2.《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》，载

有袁某方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分 7 笔收到某公司 30870 元，附

言为“工资”，于次日向第三人支付宝支付 19519.5 元；3.某

公司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《广州市安全产

生责任保险合同》载明某公司为某村整治工程购买安全生产责

任保险；4.第三人身份证住址所在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关于袁某

举和袁某方属于亲兄弟关系的证明；5.现场照片，显示“某公

司某村整治工程项目经理部”门牌旁边挂有“农民工维权信息

公示牌”，载明施工单位为某公司；6.第三人工友袁方红、袁

某方的《证人证言》，记载第三人于 2021 年 12 月 19 日在冠

粤路桥增城大道工地做工时受伤的过程。7.申请人与潘某明于

2021 年 7 月 6 日签订的《劳务合作协议书》，合同约定的工程

名称、工程地点、工程内容与前述的某公司与申请人签订的《路

基箱涵工程施工劳务合作合同》基本一致；

2022 年 3 月 23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

定书》，决定受理第三人的工伤申请。

2022 年 5 月 10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工伤认定决定书》（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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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:〔2022〕72823 号)，该决定书载明用人单位为申请人，第

三人于 2021 年 12 月 19 日所受伤害符合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

例》第九条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认定为工伤。被申请人于 2022

年 5 月 11 日将该决定书直接送达第三人，于 2022 年 5 月 26

日向申请人住所发出 EMS 邮寄决定书，但该邮件未被妥投并于

6 月 2 日退至被申请人处。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9 月 9 日在广州

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官网发出送达公告，告知申请人自本公告发

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申请人在本案《行政复议申

请书》中称其于 2022 年 9 月 13 日收到该决定书。

以上事实有《工伤认定申请书》《证人证言》《诊断证明

书》《关于袁某举工伤情况的说明》《路基箱涵工程施工劳务

合作合同》《现场照片》《劳务合作协议书》《调查笔录》《工

伤认定决定书》等证据予以证实。

本府认为：

一、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县级以上地

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

险工作。”被申请人作为增城区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，

具有承办本行政区域内工伤保险工作的职责。因此，被申请人

对第三人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具有法定的处理权限。

二、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九条规定：“职工有下列

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工伤：（一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

内，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：……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d5eac59c39fec08bbdfb.html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d5eac59c39fec08bbdfb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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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《关于执行〈工伤保险条例〉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人社部发

〔2013〕34 号）第七条规定：“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

违反法律、法规规定，将承包业务转包、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

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，该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从

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，由该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

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。”《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三条规定：“社

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，人

民法院应予支持：……（四）用工单位违反法律、法规规定将

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，该组

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，用工单

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；……”首先，《工伤认定申请

书》《证人证言》《调查笔录》《路基箱涵工程施工劳务合作

合同》《劳务合作协议书》、医疗机构出具的《诊断证明书》

等可以证实第三人在工作时间内，在申请人负责管理的工地上

拆除模板时受伤的事实，符合“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，因

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”的情形。其次，《关于袁某举工伤

情况的说明》《路基箱涵工程施工劳务合作合同》《劳务合作

协议书》《现场照片》《调查笔录》可以证明以下事实：某公

司将某村整治工程分包给申请人，申请人又将该工程分包给不

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潘某明，第三人经介绍到潘某明处工作，

并接受申请人管理。申请人作为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，
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24d87a5612c95ae7bdfb.html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24d87a5612c95ae7bdfb.html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323fe7fcba0ba595bdfb.html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323fe7fcba0ba595bdfb.html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323fe7fcba0ba595bdfb.html


— 10 —

根据上述规定，应对第三人受到的事故伤害承担工伤保险责任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认定事实清楚，证

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。

三、关于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的程序问题。

第一，在工伤认定过程中，被申请人在收到第三人的工伤认定

申请后，依照法定程序向申请人发出《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》，

进行调查取证，依照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的规定，作出《认

定工伤决定书》（编号：〔2022〕72823 号），相关审查程序

符合法律规定。第二，《工伤认定办法》第十八条规定:“社

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

工伤认定决定，出具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或者《不予认定工伤

决定书》。”第二十二条规定：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工

伤认定决定作出之日起 20 日内，将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或者

《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》送达受伤害职工（或者其近亲属）和

用人单位，……”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在法定期限内

作出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（编号：〔2022〕72823 号），并于

2022 年 5 月 11 日将该决定书直接送达第三人。2022 年 5 月 26

日，被申请人通过 EMS 快递向申请人寄出上述《认定工伤决定

书》，该快递未妥投至申请人，并于 2022 年 6 月 2 日退回至

被申请人，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9 月 9 日才向申请人发出公告

送达，明显违反上述规定，送达程序违法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认定事实
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d5eac59c39fec08bbdfb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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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相关审查程序合法，该《认

定工伤决定书》的内容应依法予以维持。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

限内将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送达给申请人的行为属于程序轻微

违法，但对当事人的权利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，不足以导致该

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被撤销或变更。因此，申请人主张撤销被

申请人作出的编号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（编号：〔2022〕72823

号）的理据不足，本府不予支持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第（一）项以及第（三）项第 3 目的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一、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

出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（编号：〔2022〕72823 号）；

二、确认被申请人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未

在法定期限内向申请人广东某劳务有限公司送达《认定工伤决

定书》（编号：〔2022〕72823 号）的行为违法。

申请人、第三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

复议决定书》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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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九日

抄送：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
